
虚拟货币监管升级！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被纳入重点监管

近期，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也就是 RWA）代币化相关投机炒作活动时

有发生，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就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

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 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

相关风险的通知》，进一步完善监管要求，持续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这不是简单重申禁令，而是针对虚拟货币死灰复燃、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投

机炒作的监管升级。那么，《通知》为什么会在此时发布？虚拟货币领域里的哪

些风险需要格外警惕？

“虚拟货币”也称“加密货币”，本质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发行的数字形式资

产，核心特点是去中心化、无中央机构发行，靠加密技术保障交易隐私和安全，

常见的有比特币、以太坊、泰达币（USDT）等。常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洗钱、

转移涉诈资金的工具。

近期，受多种因素影响，虚拟货币及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投机炒作

频发，风险防控面临新挑战。多部门总结经验、结合稳定币等风险形势，修订

2021 年相关通知形成新版文件，核心变化在于将监管从单一虚拟货币扩展至虚

拟货币加 RWA，实现境内外穿透监管闭环。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虞浔表示，最新出台升级版文件直击黑灰产链条，是对现

实风险的精准回应。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虞浔：不法分子利用新型技术概念进行包装，通过夸大

收益、隐瞒风险的方式诱导公众参与。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投机

炒作活动时有发生，为洗钱、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提供温床。因此，必须进一步

从严监管，防范相关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新规重申境内对虚拟货币坚

持禁止性政策，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

活动。强调严厉打击相关非法金融活动。通过跨部门协作，强化央地协同，进一

步完善风险监测、防范和处置等方面的要求，对相关违法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态势。

《通知》明确延续核心定性：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

融活动。

《通知》同时新增两大关键约束：



首次明确提出，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同意，境内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

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货币，堵死所谓“出海绕监管”的漏洞；

此外，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同意，境内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

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守住货币主权底线。

虚拟货币因去中心化、难以溯源的特性，极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洗钱与

非法跨境资金转移的核心载体。此前天津警方侦破的一起电诈案件中，洗钱团伙

就以虚拟币经销为噱头，结合投资类骗局，让被害人尚女士用现金找所谓“U商”

购买虚拟币，直接转移走了被骗钱款。

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民警 孙茜：犯罪分子利用群众对

虚拟币认知不足，虚构投资升值假象，诱使被害人以现金线下交付转化为虚拟币，

再通过各类钱包账户转移资金。

虞浔教授同时观察，从近年来查处的虚拟货币违法案件来看，暴露出以下共

性的监管难题：

一是虚拟货币现阶段无法有效满足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存

在被用于洗钱、集资诈骗、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的风险。

二是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支持点对点交易，突破了物理上的“国境”

概念，相关风险极易跨境传导。

下一步，要构建“穿透式监管+科技赋能”的治理路径，通过区块链溯源、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对虚拟货币交易的全链路监控；

要强化“依法治理+全球协同”的治理思路，推动国内细化非法金融活动的

认定标准；加强国际反洗钱合作，解决不同国家监管规则差异导致的“监管套利”

问题。

与此同时，这一轮监管升级，专门把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也纳入重

点监管。所谓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本意是把房产、债权、商铺、股权这些现实

里的资产，合法合规“搬上”区块链，拆成小额代币，让普通人也能低成本投资。

但在无序炒作中，它易被异化，沦为变相发币、违规募资、资金外逃的新工具。

不法分子借“资产上链”噱头包装虚假项目、许诺高收益，本质是虚拟货币炒作

升级版，还可结合去中心化交易形成跨境灰色链条，风险更隐蔽、更难监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曾刚：这次《通知》首次明确将现实世界资

产代币化纳入了监管视野和框架当中，也标志着中国金融监管政策在数字资产领



域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监管部门对 RWA 的态度体现了审慎与开放的平衡。一方

面明确禁止未经批准的 RWA 业务，防止以技术创新之名行金融乱象之实。另一方

面为依托特定基础设施的合规业务，也留出了空间，没有搞一刀切。这种监管上

的考量，实际上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与维护金融安全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通知》强调，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

信息技术服务等，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证券期

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

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曾刚认为，这将促使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发展，从监管套利转向合规创

新。对于投资者而言，《通知》也有非常明确的风险警示意义。有助于增强公众

的风险意识，减少盲目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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